	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
修業證明書補發申請書
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學號
	
	屆數
	第     屆
	班級
	
	PHOTO

	科別
	            科
	身分證統  編
	
	

	中文姓名
	
	性別
	
	

	出生日期
	   年    月    日
	連絡
電話
	
	

	住址
	

	入學時間
	  年９月
	辦理修業時間
	年  月

	申請

原因
	
	附繳

證件
	1.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乙份。

2.本人二吋相片兩張。

3.本人印章。

4.規費30元收據。

5.若非本人親自辦理時，請附上委託書乙份。
　請提供委託人及受託人雙方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(*請攜帶正本以利查驗*)

	學生本人或委託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

	修  業

部  別
	          部               科
	統一編號
	

	原修業證書 字 號
	（        ）學年花商教證字第             號

	修 業 時

學校全銜
	

	承 辦

人 員
	該生確於本校    年    月           
科修業，惟因       所需，為免影響學生權益，擬准予補發

	校長

批示
	

	註 冊

組 長
	
	
	

	教 務

主 任
	
	
	



本表各欄必須詳確填寫。













編號：

















該生確於本校    年6月           


科畢業，惟因      於   年   月  日第一次補發，現再度遺失，因       所需，為免影響學生權益，擬准予第二次補發並口頭告知應妥善保存。





該生確於本校    年6月           


科畢業，惟因      於   年   月  日第一次補發，現再度遺失，因       所需，為免影響學生權益，擬准予第二次補發並口頭告知應妥善保存。





該生確於本校    年6月           


科畢業，惟因      於   年   月  日第一次補發，現再度遺失，因       所需，為免影響學生權益，擬准予第二次補發並口頭告知應妥善保存。





該生確於本校    年6月           


科畢業，惟因      於   年   月  日第一次補發，現再度遺失，因       所需，為免影響學生權益，擬准予第二次補發並口頭告知應妥善保存。





該生確於本校    年6月           


科畢業，惟因      於   年   月  日第一次補發，現再度遺失，因       所需，為免影響學生權益，擬准予第二次補發並口頭告知應妥善保存。





該生確於本校    年6月           


科畢業，惟因      於   年   月  日第一次補發，現再度遺失，因       所需，為免影響學生權益，擬准予第二次補發並口頭告知應妥善保存。





該生確於本校    年6月           


科畢業，惟因      於   年   月  日第一次補發，現再度遺失，因       所需，為免影響學生權益，擬准予第二次補發並口頭告知應妥善保存。











